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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戶更換 (□印鑑/□戶名/□代表人) 申請書 
(支票存款留存印鑑非為法人之負責人時，應另填具授權書) 

 

存款種類 帳號 更換項目 原戶名暨原代表人 

□支存 

□活期/□活儲 

□定期/□定儲 

 □印  鑑 

□戶  名 

□代表人 

 

檢附證件： 

(均附正本驗對) 

□戶政機關證明文件     份 

□主管機關核准變更名稱或組織型態之 

證明文件影本     份 

□新代表人身分證影本    份 

□新證照影本     份 

舊 

印 

鑑 

樣

式 

 

新 

印 

鑑 

樣

式 

((((下列印鍵共下列印鍵共下列印鍵共下列印鍵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憑式憑式憑式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有效式有效式有效式有效))))    

一、請受理本存戶上列更換項目之申請；更換以前與貴會所定之各種契約仍繼續有效。 

二、檢附新印鑑卡壹份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，本帳戶一切事項之處理即以新印鑑為

憑，原留之舊印鑑並請於    年    月    日註銷無效。 

三、申請人所開立票載發票日在新印鑑生效日以前之票據，請貴會仍憑舊印鑑付款；惟申

請人另表填載之票據(計      筆)雖票載發票日在新印鑑生效日以後，亦請憑舊印鑑

付款。 

此致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申 請 人 
(舊戶名暨 

舊代表人)： 

證照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親

自

簽

名

並

蓋

舊

印

鑑 

  經辦：   登錄：     核章： 
(證件檢驗) 


